
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询价采购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县城市燃气
管道“带病运行”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复核抽查的

公告

按照《重庆市城市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专项治理总体方案》

关于复核抽查的工作安排，我委拟询价采购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

县管道天然气和瓶装燃气单位用户、管道天然气和瓶装燃气居民

用户、管道天然气和瓶装燃气站场及设备设施、燃气管道四大类

排查整治情况开展复核抽查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复核抽查内容

1.复核抽查地址：垫江县境内。

2.复核抽查内容：一是对全县管道天然气和瓶装燃气单位用

户，按照摸清底数、制订计划、隐患排查、整改销号四个环节各

抽取不低于 5%的比例进行复核检查。二是对全县管道天然气和

瓶装燃气居民用户，按照摸清底数、制订计划、隐患排查、整改

销号四个环节各抽取不低于 1%的比例进行复核检查。三是对全

县管道天然气和瓶装燃气站场及设备设施，按照摸清底数、制订

计划、隐患排查、整改销号四个环节各抽取不低于 1%的比例进

行复核检查。四是对全县燃气管道，按照摸清底数、制订计划、

隐患排查、整改销号四个环节各抽取不低于 5%的评估单元比例



进行复核检查，且各环节抽取的评估单元必须覆盖市政管道、庭

院管道和立管三种类别。

3.复核抽查费用：本次服务费用最高限价 9.5万元（含所有

费、税）。

4.工期：合同签定之日起至 2024年 10月 31日。

二、竞选单位资格要求

（一）基本资格条件

1.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3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

4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5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6.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；

7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特定资格条件

具备有效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（业务范围包含陆上管道

油气运输业）。

（三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竞选，不允许分包和转包。

三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1.投标资料递交时间：2024年 8月 19日 15:00前递交到

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；

2.开标时间：2024年 8月 19日 15:30；



3.开标地点：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（四楼会议室）。

四、投标资料递交要求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（业务范围包含陆上管道油气运输

业）；

3.专业人员资格及专业设备等证明；

4.无不良信用记录证明；

5.报价单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第三方机构不少于 3家参与竞标；

2.采取最低价中标的原则。

以上资料需加盖鲜章后装订成册并密封，逾期递交或者所递

交投标资料未按照要求密封的投标资料投标无效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张昌元

电 话：13896502077
地 址：垫江县桂西大道南段 88号（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

委员会）。

垫江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4年 8月 14日


